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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　函
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-1號

承辦單位：長期照護科

承辦人：楊小姐

電話：7134000#5627

傳真：07-7226940

電子信箱：chiulan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3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長字第10731826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照護方案及師資人才表(24720761_10731826100A0C_ATTCH3.doc)

主旨：為推動107年度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」，惠請貴單

位推薦所屬已研發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及師資名單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6年5月12日衛部照字第106156119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規劃自106年起推動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

畫」，惟考量本案為創新計畫，本（107）年度為能擴充地

方自審自用之照護方案及人才資料庫，提供社區衰弱長者

預防及延緩失能相關照護，照護內容包括：肌力強化運動

、生活功能重建訓練、社會參與、口腔保健、膳食營養及

認知促進等實證應用方案優先，惠請於107年6月30前，依

附件格式填報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以E-mail方式及函

知本局，以利進行審查認定作業，通過審定之方案及師資

人才，將公告於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平台與本

局網頁，提供本市之特約服務單位據以導入衰弱期或輕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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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失能(智)長者服務。

三、另貴單位於106年提送本局審查通過之「預防及延緩失能

照護方案」，如師資、指導員及協助員名單有異動，請通

知本局進行修正人員名單。

四、本案聯絡窗口簡小姐：07-7134000分機5628，E-mail：ma

dame0313@gmail.com 或楊小姐07-7134000分機5627。

正本：高雄醫學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、國立

高雄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義守大學、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

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高雄榮民總醫院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

紀念醫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、高

雄市立鳳山醫院（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）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、高雄市立

民生醫院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、高雄市立小港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

高雄醫學大學經營)、高雄市立大同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

和紀念醫院經營)、高雄市立旗津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)、天

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、高雄市立岡山醫院（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

營）、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、

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高雄市

立聯合醫院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

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聰動成長協會、財團法人高雄市失智症協會、高苑科技大學、

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

、健仁醫院、廣聖醫療社團法人廣聖醫院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

學、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和春技術

學院、社團法人新高雄護理師護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、社團

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高雄市營養師公會、燕巢

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院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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